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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業績

茲提述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佈（「業績公佈」）及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七月刊發的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年報（「年報」）。

保留意見的基準

茲提述業績公佈「獨立審計師報告摘要」一節所載「保留意見的基準」一段及載
於年報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其保留
意見的基準提出以下兩件事件（統稱「審計保留意見」）：

(a) 合營公司及附屬公司的應收款項：並無足夠審計憑證以確定若干合營公
司（50：50）所產生及支付予第三方以撥付若干城市更新項目收購成本的款
項約人民幣 900百萬元的性質，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款項
已計入應收款項。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未能信納該等款項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列賬為應收款項的合適性；及

(b) 平安大華注資：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與深圳平
安大華匯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華」）就平安大華向本集團兩間附屬
公司深圳市龍光駿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深圳龍光駿景」）及惠州大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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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圳房地產有限公司（「惠州東圳」）注資所訂立增資協議有關的交易，確認
為權益交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認為，此會計處理方法並未按「香港會
計準則第32號－財務報表：呈列」（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要求處理。

有關核數保留意見的最新資訊

本公司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移除審計保留意見，使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狀況表不會載有保留意見。
就此，

(a) 合營公司及附屬公司的應收款項：本公司將提供有關付款的充分及進一
步證明文件。

(b) 平安大華注資：本公司正考慮採取下列其中一項行動 (i)提供充分憑證證明
本公司的會計處理方式，或 (ii)於二零一七年行使其回購權以收購由平安
大華持有的深圳龍光駿景及惠州東圳股權。

就惠州東圳而言，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行使其回購權及完
成收購由平安大華持有的 10%股權。有關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公佈。

就深圳龍光駿景而言，本公司將根據方法 (i)提供進一步憑證。倘沒有足夠
憑證，則本公司將採納方法 (ii)，並於二零一七年行使其回購權。

本公司將就處理審計保留意見的方法適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紀海鵬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紀海鵬先生、紀建德先生、肖旭先生、賴卓斌先生
及陳觀展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紀凱婷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廖
家瑩女士及蔡穗聲先生。


